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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科員 林曉彤

電話：03-3322101#7589

電子信箱：admkatie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龍興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6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10005335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七 (376735100E_1100053350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00053350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因應COVID-19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）紓困方

案4.0-孩童家庭防疫補貼(以下稱本補貼)對象之「國中、

高中身心障礙學生」申請相關事宜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6月11日新聞稿辦理。

二、旨揭補貼發放對象為109學年度就讀國中、高中及五專前三

年，且具下列證明之一之身心障礙學生如下：

(一)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

身心障礙之學生。

(二)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學

生。

三、本補貼第一階段提供透過網路及實體ATM二種管道領取，其

中網路於110年6月15日(星期二)上午10時起開放登記；實

體ATM則於6月18日開放領取，二種管道的領取時間均至110

年9月30日止。

四、請貴校通知符合前開發放對象並加強宣導本補貼內容，詳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00004452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06/18 08:1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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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告知學生及家長申請、領取日期、方式、額度及查詢申

請資料等，相關訊息請參閱附件。

五、請貴校相關人員應熟讀本補助相關規定，並協助學生及家

長申請操作諮詢事宜，並請本權責向學生及家長說明本補

貼規定及資訊。

六、教育部相關紓困規定、措施等詳細資訊，公告於教育部因

應COVID-19防疫紓困振興專區(https://www.edu.tw

/COVID-19/)，提供民眾查詢。另可致電教育部紓困專線

0809-098001(免付費專線)或02-7752-3766，由專人予以說

明。

七、檢附旨揭補助相關事宜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(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

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除外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各市立國中（含完全中學

國中部）、本市各私立國中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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